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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庭中的溝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蒙泉

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九日至廿一日，天主教家庭生活協進會，假輔大校園舉辦全國家庭生活營，參加者有百餘位夫婦。首講由新竹磐石中學校長陳明清先生主持，題目為「今日家庭生活」。次講由筆者負責，題目為「家庭中的溝通」。時過一年，既無時間也無心整理，但經友好催促，幸得周文漣女士的協助，將舊文整理出來。除向周女士致謝外，尚期有助於促進夫婦間的溝通和家庭中的幸福。—作者謹識

根據研究所得，我們知道臺灣近十年以來，家庭的變遷相當劇烈。從關係來看，以前父子關係是家庭的主軸，其他的關係都是附件。兩性的關係，由分而合，由疏遠而親密，由私下而公開。選擇現偶和訂立婚約，由父母代勞而自由變愛，青年往往自己選擇了對象而後徵得父母的同意，婦女的地位也在改變中，在法律和職業前，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，又由於經濟的共同負擔，教育機會均等，婦女的地位也就漸漸提高。小家庭的組織也就漸普遍，新婚夫婦離開父母而分居，更合乎工業社會的要求，離婚不再是男方的特權，結婚的動機由家庭宗姓為主，而成為兩人為主，不僅為後代的幸福著想，也為夫婦兩人的幸福著想。總而言之，現在家庭的權威，由父親手中轉移為民主討論的方式，而且，層階級是社會變遷的先鋒，這是輔大黃俊傑教授在一九七七年研究的結果，這種變化要求家庭每一個成員都能成為積極的份子，每人按照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扮演角色，負起更大的責任，更有意識的參與家庭的生活，建立彼此良好的關係。因此，現代家庭中的溝通比以往更為重要。

1、 家庭關係的性質

(1) 家庭的關係是動態的

家庭的關係在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靜止的，而實際上是動態的，平靜的生活中，充滿著新陳代謝的活動，平衝的關係下潛伏著緊張和鬆弛，相拒和相吸。

(2) 夫婦的關係是兩人的需要和希望的表達與完成

人際的關係和溝通不是別的，正是兩人的需要和希望的表達與完成。夫婦之間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，而是在變動和互動中形成，為此關係要求夫婦彼此適應，彼此滿足對方的需要與希望，這些需要和希望不僅屬於意識的層次，也往往是潛意識的，也就是說，夫婦自己常常觀察不到，意識不到，但這些潛意識的需要和希望卻是存在的，待機而發，因此會帶給夫婦迷惑和無法捉摸的感覺，這些需要和渴望按著年齡，健康、環境、社會和文化等等因素的影響而改變，為滿足這些需要和希望，夫婦的關係應當不斷予以調整和演進。需要可能屬於生理、心理、社會或精神方面的：如飢渴、安全、隸屬、幸福等，希望可能是自我完成、實現或奉獻，而這一切都在互動交流中表達出來和圓滿完成的。

(3) 夫婦關係的兩個特色

夫婦間的溝通普通有兩種特色，就是：一、相輔相成，互補互助，也就是橫的關係，二、按著一定的階段演變發展，也就是縱的關係。每個家庭雖有具特性，但都按照一定的階段，或長或短，按部就班的發展。

首先，我們把家庭發展的過程分成五個階段來描述，在這五個階段中，家庭好像細胞一樣有他新陳代謝的作用，亦即有兩股相反的力量，一種是破壞的力量，另外一種是建設的力量，一種是離心的力量，一種是向心的力量，家庭的生活就在這兩股對立的力量消長中發展。然後，我們要談談溝通的現象。

2、 家庭動力的消長

(1) 向心力得勢，離心力失勢(他(她)是我的)

在這一階段中男女雙方都放棄過去的興趣，朋友、家人、活動，不論是由於一見鍾情或是慢慢的墮入情網，按其本質來說，二者相當近似。前者突如其來，出其不意，男女雙方似乎連反省或推論的機會都沒有，等到大塊整批地接受在手中以後，才有時間和機會，有意識的反省與推論突然發生的事，這並不是說，一見鍾情沒有充份的理由，而是情感的發動，遠遠超越意識的作用，人的意識沒有辦法緊緊追隨情感的作用，至於漸漸隨入情網，因為發生的經過比較緩慢，男女雙方有充份的時間反省和意識到所發生的事。不論一見鍾情或慢慢地墮入情網，其方式雖然不同，但兩者在此階段男女雙方都專注於對方的優點上，而無視對方的缺點，即所謂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。在這階段裏該注意的，就是作進一步的反省，而不隨從一時的衝動，因為隨著本能或潛意識的動機往往會鑄成大錯，後悔莫及。雙方該反省的是自己是否能照顧到對方永久的利益和幸福。人際關係中潛意識的動機是不可避免的，而且時時處處都在發生，只是在普通的情形中，其後果不太嚴重，但若男女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，其後果就比較重大了，在風平浪靜時，潛意識的動機和雙方的弱點不會顯露出來，但若一旦環境改變，職業不如意，或身患疾病等的事情發生時，因為事前沒有心理的準備，就會嚴重地影響夫婦間的關係，甚至產生婚姻的危機。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，不難發現：從動機來講，一見鍾情的危機和紅杏出牆沒有多大的區別，只是對象不同罷了。這個時期也可稱為蜜月時期，時間可以由幾週延長五、六年，其特徵是愛人專情於所愛者，他們感到唯有他們生活在這世界上，雙方都放棄了過去的興趣、感情、朋友和其他的關係，他們彼此達到火熱的程度，對周圍的人都抱著冷漠的態度，普通習慣所做的事，還能繼續下去，可是要求他們付出情感的事，就不易做到了。比如社交、文化、審美、宗教等等的事，都會受很大的影響，要打不少的折扣，因為雙方都強調相同和相補的地方，排除相反不同的地方，將離心力中和到最弱的地步。

(2) 協調攻擊的本能(我是我，她是她)

蜜月期以後協調攻擊的本能是很重要的，情人們承受不起伴侶的反對，即使偶發的小事，也會引起罪感，甚至激起情緒上的爆炸和衝突，雙方會感到莫名其妙，甚至可能到達決裂的地步，不過男女間的關係，除非經過這種危機，不能漸趨成熟。青年夫婦很容易否認彼此間的這種差異，例如在運動場上相遇的男女，因為興趣相同而發生好感，繼而相愛，豈不知他們除了運動以外，也許沒有許多相同的志趣，因為一時高興而結婚，兩人還是大孩子，尤其男孩子往往還沒有成熟，但女方為了不願使他洩氣，不忍使他失望，而接受了求婚。人既然不能常生活在高潮中，蜜月時期一過，兩人就得面對生活的挑戰，而最大的挑戰便是發現對方並不是像自己想像那樣理想，因此隱藏在內心的攻擊性突然出現，至今否認的離心力，現在就不得不接受它的存在。其實協調離心力，能使每一個人的個性表現出來，肯定自己，再承認對方。他不再是某人的丈夫，她也不僅是某人的妻子，他是他，她是她，每人都有本身的地位，身份和價值。這種肯定使得男女雙方又在成熟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。

(3) 離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衝(我們所共有的)

離心力和向心力之間取得平衡，使夫婦關係進入新的階段。但這種平衡需要不斷革新，就在這時期中產生失和的現象，結婚多年後的夫婦之間的關係可能發生三種不同的現象，其帶來的危機會給夫婦引起不少的痛苦，封閉的態度或逃避的行為，但如處理得當，彼此之間的關係就能夠加深一層。現將三種不平衡的現象描述如下：

(1) 齟齷不合，彼此攻擊，不再投資，引起破裂，增加痛苦。   發生此現象時，夫婦彼此不關心對方，而對家庭之外的事發生興趣，每日生活的壓力增加彼此的磨擦，利用對方如同東西一般，以前對伴侶加以理想化，所以甘心情願把自己交付出來；可是到此階段，夫婦雙方只為自己的利益利用對方，不加補償，也沒有服務的誠意，而以前常為表示自己的愛慕，和建立良好的關係，殷勤地為對方服務，現在男方若只要求女方服務而不付代價，因此女方將感到痛苦和創傷，怎能不引起她的攻擊反抗呢？如此夫婦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矛盾，因為結為夫婦，不能愛也不能被愛，本身就是一種痛苦和一種失敗，這種痛苦和失敗使人長期麻木癱瘓，即使不因此分居或離異，雖然因為道德、宗教種種理由繼續同居共處，也是非常悲哀的事。幸而，在這爭吵鬥爭中，彼此之間的愛雖然不如以前那麼明顯，雙方的吸引力依然存在。然而，因攻擊性和離心力的誇大，使日常生活度日如年，繼而雙方的自尊心受到打擊和傷害，對伴侶冷漠不感興趣。可是這攻擊性並不消除彼此間的吸引力，也就是說離心力與向心力共融並存，其實這模稜兩可的態度在戀愛初期已經存在，只是積極的向心力飄浮在意識的上層，消極的離心力沉沒在意識的下層。而現在恰恰相反，憤恨飄浮在意識的上層，而愛情沉沒在意識的下層，有時竟然矢口否認愛情的存在。如何減少攻擊力，如何增加，發掘彼此的吸引力是這一時期的重要工作。

(2) 向外攻擊，減少社交，彼此投資，引起封閉。        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夫婦為預防分離，彼此保護，不再向外投資，怕自己的弱點暴露，不准自己和伴侶向外開放。可能一方出於嫉妒而提防對方向外發展，繼而變本加厲把配偶囚禁起來，這種保護的態度逐漸擴大，可能由於不自覺，可是日久天長地普遍控制配偶的一舉一動。這種封閉的態度使夫婦孤立起來，凡是屬於公共的興趣，對外的關係都逐漸放棄，甚至家人，親友都逐步的遠離。夫妻雙方只注意和保護對方，失去個人獨立或自由，是他們間結合的代價。這種代價使得夫婦雙方的生活越趨貧乏，他們不允許對方獨自行動，他們做什麼都在一起做，任何的事都屬於共同的事，這種現象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？表面上彼此之間是很和諧，甚至於彼此的分裂看起來是不可能了；其實不然，最初，因為愛情只向伴侶身上投射，繼而因為攻擊性沒有其他發洩對象，所以也漸漸指向伴侶，這樣一來，夫婦生活變得非常貧乏，蒼老得很快，生命在減速中。最可憐的是他們孩子發展一定會受到阻碍，處在這種情形中的夫婦，必須繼續彼此投資，同時也得繼續向外投資與開放，才不致害己害人，傷害對方還是小事，阻礙孩子的成長，對夫婦自己的情緒生活，甚至將來的婚姻也會帶來很大的影響。
(3) 向外投資，彼此不投資。           為避免人格窒息，伴侶參加社交，夫婦間最大的危機是在彼此不再投資，認為夫婦間的關係是一勞永逸的；其實夫婦關係的建立是永無止境的。一旦夫婦的關係取得平衡，認為就能一生享用，無疑的他們將要死於安樂。危機的本身原無所謂好壞，如果夫婦無論在痛苦或喜樂中，高潮或低潮中都能一起討論，交談和反省，一切的遭遇為雙方和家庭都是有益的，尤其若能預測危機的來臨，防患於未然，共同面對，檢討彼此關係上的得失，分析共同遭遇的困難，一定有助彼此之間的了解，團結和相愛。
﹙4﹚ 攻擊對內，吸引向外(我們都沒有)
願意改變是中年時代的危機，他們一旦遭遇到困難，就希望換一個職位，改變一個地方來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對於婚姻也可能有同樣看法，和用同一手法。其實真正的方法是在於夫婦能否加強或深入彼此之間的關係，婚姻輔導在這個時期是非常重要的，在這善變的心理之下，如果有第三者出現在他們之間，彼此的分離也就能夠表面化了，意識到了這個危機，中年的夫婦必須採取預防。幸而這時期夫婦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深，性機能已經比較安定，子女們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更為穩定，社會的地位和精神上的造詣都有成就，他們彼此之間的愛情也已經很深，如能夠同舟共濟的重新探討和建立更新和更深的關係，將使他們中年的生活更為美滿。

(五) 合而為一(我是他(她)的)

 夫婦渡過中年的危機以後，兩人在反應、興趣和需要上都漸漸接近了，達到相依為命，合而為一的境界；這時期雖然還常會不和睦，分離是不可能的，或至少很少發生。這時期老年的夫婦渴望安全，因此不安全會加強舊日的怨恨怕懼、內心的不安和經濟與生活上的不安，使得老年夫婦以自我為中心。安全第一，可說是這時期的口號，夫婦雙方急需對方來求得自己需要的滿足，所以彼此之關係比較穩定，老年時代的不安和外來的威脅，使得老夫婦更依賴對方。一方的死亡，固然會帶給另一方極大的痛苦，然而，如果過去有過良好的感情和深度的關係，使得活著的一方更容易忍受，變得更為獨立，和亡者在精神上有更深的結合。反之，如過去情感不好，關係不深，又因為常久與外界隔絕，雙方沒有自我發展的機會，過分彼此依賴，便會使生活的一方感到莫大的消沉，如果在過去曾嚴重地傷害過對方，更會引起既深而重的罪惡感。老年的階段是人生在世的終點，是耕耘播種之後的收割時期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千真萬確。

3、 家庭中的溝通

家庭生活經過許多不同的階段逐漸成熟。溝通，使得成員順利的渡過這許多不同的階段。人人都需要溝通，然而溝通的方式因人而異。不同年齡的人有不同的溝通方法；小孩子用哭笑來表達自己的感覺、與人溝通；大人以表情、言語與行為和人溝通。男女表達的方式和內容也都不同，男人多用行動來表達，女人多用言語來表達；男人會嫌女人囉嗦，女人會嫌男人木訥。交談的方式和內容因人、時、背景、教育，經驗不同而異，但溝通要求是雙方的，某夫婦在他們懇談中說：「我的眼淚流在我的面頰上，我的眼淚流在你的面頰上，你的眼淚流在我的面頰上，我們的眼淚流在我們的面頰上，其中的滋味和深度是非常不同的。」與人溝通，我們可以用眼淚，用表情、用手勢，用行動或用言語。言語不是唯一溝通的方法，也不是最深入的溝通方法，卻是最普遍、最理性的方法：因為言語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，給對方願得到的知識，言語也可以表達自我，把自己的看法、態度、立場和感覺表達出來。言語更可以和別人建立起關係，為對方的利益和幸福，獻出自己的時間、才能和精力，也希望得到對方的答覆。溝通不僅是自我表達，更是能接納對方；不僅是講話，更包括了聆聽。因此，與人溝通也就是願意向對方傾訴，願意別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，願意人家重視他。除此以外，他也願意聆聽別人所講的，和所願意講的，不僅聽自己願意聽的。所以聽的人該放棄自己，犧牲自己。放棄自己的看法，態度，立場和感覺，他願意抱著開放的態度，願意受人家的影響和改變，換句話說，他願意變成別人，願意自我奉獻，總之，在溝通中，人所注意的不僅是他說了什麼，而是他是誰。

溝通是一種藝術，藝術是冒險性的創作。陶斯脫維基說：「採取一個新的步驟，吐出一口新的詩句，是人們最害怕的事。」藝術雖有他理論的一面，然而單憑理論無法真正了解溝通，要了解溝通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與人溝通。研究個案，也是學習溝通的辦法，因此我們提供了兩個個案；第一個個案稱為「只願給，不願受」，第二個個案稱為「問題在對方」。(參閱附錄)

討論了也研究了這兩個個案以後，有關溝通，我們可以作以下的四個結論：

(1) 溝通是我觀的表現和接納，所以自我認識是溝通的第一課。

直接與人溝通的我，不是客觀存在的我，真正的我，而是我對自己認識的我；也就是說，我對自己認識到什麼程度，我就以這程度與人交往。更進一步來說，有許多人對自己有所了解，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自己，認識了自己以後也不能接受自己，這樣的人，和人交往之中會帶給人帶來不真實和一種虛偽的感覺。為此，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，接受自己更是重要，自我認識實在是溝通的第一課。所謂自我認識，不只是片面或部分的認識，而是全部而整體的認識，至少對自我核心有所認識，所以包括很多，譬如思想、感覺、態度、價值、願望、需要等等，愈是認識自己，接受自己，愈是能與人溝通。因為自我認識，自我接受，不是別的，就是自我溝通，而自我溝通是與人溝通的一個先決條件。

(2) 溝通是兩個個體的共融，所以發現志同道合是溝通的第二課。

雖然溝通的步驟，往往由表面而深入，由部份而全體，由小至大，由近而遠，由外而內；不過為能做到此點，雙方必須發現對方與自己有些共同的地方，能在別人身上找到與自己相像的地方就能產生共鳴；能夠在別人身上發現另一個自己的時候，就會發生同體和共融的感覺；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是人生中的大幸，而信仰更啟示給我們許多共有的真理與事實，就是我們都為天主所造、所愛，所救贖的天主子女，都有許多長處和缺點的人和信友，這些都是我們共融的理由。

(3) 溝通假定雙方的差異，所以接受異己殊途是溝通的第三課。

這一點恰巧和第二點相反，情投意合使人引起共鳴，不致感到孤獨，在相輔相成只有具有不同個性的人才能做到，正如水之向下流，因水位有差別一般。不同性格的夫婦要求別人站在自己的立場，設身處地了解他，不採取競爭的態度，而採取欣賞的態度，不去設法強人就己，而設法向人學習，這是何等的挑戰！接受這樣挑戰的夫婦，才會有充沛的生命，創新的生命。

(4) 溝通須有第三者的參與，所以超越目前的事實，追求未來的理想是溝通的第四課。

限制在兩人之間的溝通，會使生命非常乾枯和貧乏，在家庭中如有孩子產生，使夫婦間的關係，更形充實和愉快。人的生命在不斷給予時，才會充實。夫婦的生命也不例外，必須為下一代獻身，夫婦的關係就變得格外有意義。不但如此，夫婦兩人有共同追求的理想，不斷超越自己目前的成就，抱著開放的態度，聆聽天主對每一個和全家人的旨意，有目的的生活，有意識的生命，使得夫婦間的溝通更為順利，也使得離心力和向心力之間的配合更為恰當。如此的溝通雖然會暫時的帶來不安、痛苦、衡突，但是如能恒心不懈，終能為夫婦帶來安慰，滿足和幸福。

家庭生活在兩種對立的力量消長互動中發展，良好的溝通使家庭的發展按照一定的步驟達到它的目的，其實家庭生活以天主聖三的家庭生活為理想，為達到這個理想，要求我們學習溝通，協調向心和離心的力量，整合破壞和建設的力量。學習溝通，要求人付出很多的代價，心智和耐力，為追求如此崇高的理想，所付出這些代價是非常值得的。

附錄

個案甲：只顧給予而不願接受的太太

1、 來由

王太太來訪婚姻專家，願意談談有關先生的問題，從她的口中我們知道她先生的情形：「個性懦弱，教育程度不高；王太太談論時態度輕鬆。結婚後一段時期令她回憶，他們結婚約有七年。最近王先生似乎在逃避她，有時還冷嘲熱諷地訕笑她，先生態度上的轉變令她不安和失望。」

2、 歷史經過

1. 相遇之初，她對王先生無大興趣，又因教育懸殊，交談乏味。他也自知不及別人；但卻有個很好的頭腦和不少的才能。他在他們未遇之前，曾遭受過一次嚴重的打擊：他愛過一位相當好的女子，她使他得到內心的平衡，可是好景不常，她在一次車禍中喪生，失望之餘，無法從悲傷中自拔，不得已，只好放棄學業，並有過自殺的意圖。

2. 她的唯一生活目標是能慷慨為人服務，自幼即喜歡為孤苦者服務。

他遇到她時，正是他最消沉的時期，多次她把他從自殺的邊緣中救出，因她的勸說，漸漸對生命感到興趣。她對王先生表示好感，但他卻不能接受，竭力勸她離去，因為他不能也不配愛她，更不能使她幸福，另一面卻不能不承認：沒有她，什麼都完了。

3. 她正因他無我的應度，更愛上了他，並強調婚姻生活中如何該彼此犧牲和服務。但他仍不能接受他倆結合的意念，使她受苦不少。最後，他終於接受訂婚，並鄭重警告她，他們結合可能產生的後果，不久即結婚。

4. 婚後二人感到非常幸福，相信彼此有真正的愛情。二人有許多相同的志趣，最使她得意的是從死亡和失敗中把他救出。

5. 丈夫的態度和與人交往變得自然並有自信，完成高等以上的教育。並能自動自發，在社會中獲得相當的地位。夫婦關係中更表示男性。太太仍設法支持和一味保護他，希望他成為真正的男人。

6. 房事不甚理想，最初即告大敗，因為他的要求非常特殊，使她受了不少苦。然而她常抱著犧牲和受苦的精神，逆來順受。一天她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，拒絕了先生的要求，丈夫勃然不怒，自此丈夫的態度開始轉變。以前他很自現地接受她的協助，現在討厭她的幫助。一次爆發出來，在火頭上說，他願把「她的一切協助和好心一併都嘔吐出來」。

7. 她堅持說自己真心愛他。一天忽然感到消沉，受到很大的打擊，這事發生在一次非常圓滿的房事之後，

太太自問為什麼因丈夫的改變和自立而不樂？

又自責為什麼那末遲才發現先生的改變？

個案乙：問題在她身上

李先生是位中年人，外表文質彬彬，衣著整齊，但不甚講究。他第一次晤談時，便說明來訪的目的，他認為由於妻子的行為，他的心已經死了。

他說：很可惜，你不能做什麼。因為我太太目前不在，而問題是出在她身上，卻不能聽到你的忠告。李先生多年來設法讓妻子去見某位專家，直到最近，她似乎願意接受了。李先生說：你知道女人都是這樣的，今天希望一件事，明天又不要了，而且你越堅持，她就越拒絕；即使你用盡方法費盡口舌，仍舊沒有效用，但是人人都知道，女人的行為都是不合理性的。這就是李先生受苦的原因。他的態度則是合乎邏輯，用理由來說明一切。為了解釋自己的態度，他加上一句說自己職業是教書，而且非常重視這工作。他做事很有原則，許多人常求教於他。他的痛苦便是接受那麼多的人向他討教，而自己卻為了妻子的事，需要求教他人。

他對妻子毫無辦法，鼓勵勸解全都失救，這可能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，他能否改變妻子呢？她是如此地抗拒他的建議！終於，由於一位醫生朋友的鼓勵而來此諮商討教：妻子要求分居或離婚，而且聲稱若不同意，便會使丈夫過得很痛苦。李先生則表示自己太愛妻子，不能同意分居，或離婚，簡直無法想像妻子投入別人的懷抱。多年來他就擔心這事會發生，盡量設法避免。先是甜言蜜語，始終無效，於是一改初衷，顯得堅定強硬而且嚴加管教。太太開始想埋怨，說自己並無任何輕佻之舉。

李先生為了監視妻子，運用各種間接的方法，常常盤問她做什麼事，工作情況如何，遇見什麼人。還調查收支帳目，又以物價高漲等冠冕堂皇之辭，要求多多節儉。妻子受不了這種監視和調查，漸漸也就想出對付之策：以模稜可的言辭回答先生的問話，又假裝遣忘一些事。這使丈夫更為擔憂。一次妻子患了輕微感冒後，顯得頗為疲倦，丈夫為了表示關切，便擔負起家務事，讓妻子有充分的休息。可是長久的空閒使妻子受不了。

李先生仔細解釋自己工作的方式，自己如何悉心照顧妻子，多麼溫存合理的愛著她。當他解釋時，很顯然地暴露了自己的焦慮。任何人都可聽得出他有很深的罪惡感，並且因此而自圓其說。他認為妻子的不合理行為，使他不得不有所措施；但沒想妻子不僅不領情，反而譏諷他，視他為暴君，說他嫉妒。李先生則認為自己是百般真誠，每一行為都出於善意，而妻子卻要爭取自由，這一點更讓先生難受。他自認是位保護自由的理想者，如今被視為暴君，實在難以承受，尤其妻子利用其弱點而取笑他，在朋友面前議論他，他到了忍無可忍時，便大發雷霆。有一次，不知不覺中，先生說妻子有外遇，妻子不承認也不否認，卻放聲大笑。李先生承認：「我雖然沒有絕對的證據，但我感到很不幸和絕望。被她鬧得雞犬不寧時，「外遇」的可能進入我的腦海。」當兩人和解後，妻子說這簡直是無稽之談，完全出於懷疑。

幾個月以後，相仿的情形又發生了。李先生現在對妻子完全不信任了，太太也忍受不了，最後表示出對丈夫的憤恨，提出離婚，聲言要和一位瀟灑的未婚王先生結婚。三個月以後，又說要和一位何先生結婚，另一次又要和林先生成婚，而這位林先生，是李太太至今仍然很討厭的人。

這些事令李先生一籌莫展，他奇怪妻子怎有那麼多男朋友？妹妹和醫生朋友都表示他太太的話不是真的。抱著這混亂的心情，他來拜見諮商人員。

李先生描述一切時非常激動，顯然受了不少苦，他述說了很多細節，會談的時間很長，最後他問道：「究竟怎麼辦？」他說他相信自然科學，因為它們的規律極為確定。

當諮商人員提出他的態度，大大影響了妻子時，李先生感到很奇怪，也不了解其中含意；諮商人員解析他的解釋和說明等，是在擺脫罪過，自我安慰，阻碍了他了解妻子的行為，李先生更不懂了，但卻盡量設法加以了解。

會談後得不到即時可用的意見，李先生多少有點受騙的感覺，不過，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這些事並無秘方可尋。他可能不會再來交談，但至少他發現他們的夫婦關係還不致那麼無望，最少比他來時顯得有希望。

以後幾次的會談中，李先生清楚表示自己患了心窄症，做事過份精密，對人則缺乏信心，往往問題出在自己身上，自己的態度影響了別人，卻一點都察覺不出：他承認自己人格並非十全十美，有幾處過份誇張，但卻能找到理由替自己解釋一切；對自己行動和生活的原則很有自信，任何意見都進不了他的思想系統；如果遇到與自己原則不合或衝突的新思想，他會提出很多理由來維護自己而推翻新思想。

李先生尚需一段時間，去發現和接受周圍的人，尤其當接受妻子的看法，與自己不同的事實；也需要時間去明白妻子也有她自己的一套思想，應該努力去了了解妻子的看法，不是只用理性去了解。了解了這些原則以後，並與諮商人員建立新的關係，慢慢便發現自己的嫉妒和懷疑性格，與童年許多不幸的事情有密切關係，而他的這種態度使妻子的人格發展受阻；例如調查詢問要求報帳，枝節上的服務等，在妻子身上產生不良後果，使得她起反感，憤恨丈夫而致有了傷害丈夫的行為。李太太很容易就發現丈夫的弱點，直覺地認為他許多的推論，只是表現出性格上的不安罷了！最後她用了最有效的武器，即碰到丈夫最弱的一點：深怕妻子投入他人懷抱。這使李先生自感沒有吸引她和征服她的能力，表現不出自己的男性。

李先生發現第一次會談時所說的話，自誇職業使得自己所想的和所做的都很合邏輯，而事實上自己並不清楚所講的究竟是什麼！同時他也了解為什麼當他妻子說有那麼多男朋友時，妹妹和醫生朋友都不相信。

李先生漸漸地對妻子發生興趣，視她為妻子而接受她，不是在尋找自己人格的平衡。他曾和自己的妻子開玩笑，不再封閉自己，也不查問對方，不再發怒！重新去征服妻子，但卻不是為了佔有她。

 一年以後，李太太笑著說，那些男朋友的事都是假的，不過她如果一直煩惱不安的話，很可能會有外遇的事發生，因為當時她先生的另一位朋友的確在追求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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